
新聞公報 
立法會十六題：折舊免稅額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１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月二十一日）在立法會會議上林大輝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１９８６年稅務（修訂）條例》在《稅務條例》（第１１２章）中

加入第３９Ｅ條。該條文旨在限制透過售後租回和槓桿租賃安排而造成稅

項遞延或避稅的機會，如機械或工業裝置的擁有人進行有關安排，將不得

就提供該機械或工業裝置所招致的資本開支，獲給予初期免稅額及每年免

稅額（折舊免稅額）。前立法局在１９８６年審議通過該條文時，政府曾

聲明該條文旨在打擊有關的避稅行為，並且特別聲明只是針對售後租回和

槓桿租賃兩種租賃安排，同時保證不會影響一般租賃交易和正常的商業交

易。稅務局局長在法案通過後即發出《稅務條例釋義及執行指引第１５

號》，當中清楚指出指引只適用於售後租回和槓桿租賃兩種租賃安排。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鑑於業界人士認為原來的第１５號指引已清楚反映第３９Ｅ條的

立法原意，而在執行有關法例時並沒有出現問題，政府卻在２００６年１

月修訂執行該條例的指引，原因為何； 
 
（二） 鑑於政府於１９８６年向前立法局保證，稅務局局長就第３９Ｅ

條發出的部門指引會反映法例字面意義及立法精神，政府在２００６年修

訂有關指引時有否落實這項保證；若有，新的指引如何反映法例的立法精

神；若否，原因為何； 
 
（三） 既然上述條文的立法原意是打擊避稅行為，並特別聲明只是針對

售後租回和槓桿租賃兩種租賃安排，為何本港企業即使沒有上述避稅行為

或意圖，也絕對沒有涉及上述租賃安排，只是按一般商業安排（例如進料

加工安排），將機械及工業裝置讓內地廠房（或其外判生產企業）使用，

以生產商品供本港企業銷售，而且本港企業的全部利潤均會在香港課稅，

卻一樣不獲給予折舊免稅額； 
 
（四） 鑑於政府於１９８６年向前立法局保證該條文不會影響一般租賃

交易和正常的商業交易，現時有關保證是否仍然有效；若是，如何確保此

保證獲遵守；若否，原因為何； 
 



（五） 有否評估執行新指引對正常經濟活動的實際影響；若有，詳情為

何；若否，原因為何； 
 
（六） 在執行新指引時，有否考慮現時工業北移及珠江三角洲區域經濟

融合的情況；若有，詳情如何；若否，原因為何； 
 
（七） 有否考慮新指引使港商不能配合內地要求企業升級轉型的政策，

以及嚴重打擊製造業的生產力和競爭力；若有，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

何；及 
 
（八） 有否計劃檢討上述的指引及相關的法例；若有，詳情為何；若否，

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一）至（五） 稅務條例第３９Ｅ條於１９８６年訂立，並於１９９２

年修訂至現時版本。該條文旨在限制納稅人透過各種方式以機械或工業裝

置租賃安排來達致避稅目的。由於有關的避稅安排往往牽涉香港公司擁有

的機械或工業裝置長時間被境外的公司使用，因此第３９Ｅ條規定在這種

情況下，該香港公司不能就有關的機械或工業裝置獲得折舊免稅額。 
 
  我們絕對無意以第３９Ｅ條影響正常的租賃交易。正如我們在１９９

２年修訂第３９Ｅ條時向當時的立法局解釋，港商如根據一般租賃安排將

擁有的機械或工業裝置出租予境外的公司使用，雖然不能再就有關的機械

或工業裝置獲得折舊免稅額，但亦毋須就其源於境外的租金收入在香港繳

稅，因此第３９Ｅ條對這類租賃交易應無影響。 
 
  稅務局為執行《稅務條例》不同條文（包括第３９Ｅ條）而發出和不

時更新的釋義及執行指引，本身並沒有法律效力，目的是透過詳細的解說

及貼近現實的例子讓納稅人更易於了解及遵從有關條文，絕對不能更改有

關條文的立法原意。 
 
（六）至（八） 我們注意到港資企業近年在珠三角地區的轉型情況，了

解到在進料加工的安排下，港商有時會把其擁有的機械或工業設備（主要

是模具）免費給予內地的企業使用，以致既無租金收入亦因為第３９Ｅ條

不能獲得有關的折舊免稅額。 
 
 



  我們理解業界希望在上述情況下，有關的機械或工業裝置仍可獲得香

港的折舊免稅額。但我們認為所牽涉的問題較為複雜，包括這些在內地使

用的機械或工業裝置是否產生應在香港課稅的利潤、是否只用作製造售給

有關港商的貨品、有否曾被轉售，以及是否已被其他人申索了有關的折舊

免稅額等，要放寬有關限制存在實質困難。  

完 

 


